
C. 塞浦路斯局势徇

决 r½ 
正

一九七六年六月十－ H 安理会第一九二五次会议

决定邀请塞浦路斯、土耳其和希腊代表参加讨论下列

项目，但无表决权：“塞浦路斯局势：秘书长关千联合

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(S/12093)”。@

同次会议，安理会并决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二

十九条向奈尔·阿塔莱先生发出邀请。

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 H

第 391 (1976) 号决议

安全理事会，

注意到一九七六年六月五 H 秘书长的报告您认为

在现有情况下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

留仍有必要，这不仅有助于维持岛上的平静，而且有

利千继续寻求和平解决办法，

注意到报告所述岛上的现况，

又注意到报告所述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

队和它的民警在该岛北部的行动自由仍受限制，就联

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、部署、和活动

而进行的讨论有所进展，并希望这此讨论会迅速导致

消除现有一切困难，

还注意到秘书长报告第 70 段认为，通过两族代表

进行谈判，最有希望对塞浦路斯问题达成公正持久的

解决办法，而这些谈判是否有用，取决于有关各方是

否愿意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，不仅考虑到自己的利益，

而且考虑到对方的正当愿望和需要，

@ －儿六三什、一九六四句、一儿六 T1."I 、 儿六六{j 、

一九六七年、一九六八什、一儿六九1-I、一儿 L `-) ｛l 、 儿 L

一年、一九七二句、一九 L二:{I 、 ·九 L 四｛l 和 九 L 11'.{f, 

安理会也曾就本问题通过决议或决定。

＠见«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，第勹 l 叫，－儿L六{1 四

月、五月和六月份补编汃

＠同上， S/12093 号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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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切使两族之间的局势更见紧张和有可能对在塞

浦路斯、｝求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有不良影响的行动，

强调有关各方必须遵守在秘书长主持下进行的早

先几个回合的谈判所达成的协议，并希唱将来的会谈

会是有意义的和有成果的，

又注意到有关方面同意秘书长的建议，即安全理

事会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再

延长六个月，

注意到塞浦路斯政府鉴于岛上的现状，业巳同意

在九七六年六月十五 H 以后该部队仍有留驻塞浦路

斯的必要，

1. 重申关于成汒和维持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

和平部队和关千塞浦路斯局势其他方面的一九六四年

二月四 l] 第 186 (196,1) 号决议以及其后各项决议和决

定的规定；

2. 再度重申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65

(197 4) 号决议，该决议赞同大会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

-H 一致通过的第 3212 CXXIX)号决议，并再度要求

紧急而切实地执行这此决议和安理会一九七五年飞月

十二日第 367 (1975) 号决议；

3 , 促请有关各方行动务须极度谨桢，避免采取

可能不利于谈判前途的任何片面或其他行动，并继续

加速进行坚定合作的努力以达安全理事会的各项目

标；

4. 再度延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]86(1964) 号决

议成灶的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

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 H 为止，希望那时在取得最

后解决办法方面会有相节的进展，从而可以撤出或大

横削减该部队；

5. 再度呼吁所有有关方面对联合国维持和平部

队给予最充分的合作以便该部队有成效地执行其任

务；

6. 请秘书长继续进行第 367 0975) 号决议第 6

段交付给他的斡旋任务，随时将所获进展通知安全理



事会，并千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日以前，提出一项报

告。

笫一九二七次会议以十三

票对零票通过。＠

决 定

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安理会第一九七九次会

议决定邀请塞浦路斯、土耳其和希腊代表参加讨论下

列项目，但无表决权：“塞浦路斯局势：秘书长关于联

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(S/12253 和 Add.I)”。面

同次会议，安理会决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

九条向维达特·切里克先生发出邀请。

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 H

第 401 (1976) 号决议

安全理事会，

注意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九日秘书长的报告＠认

为在现有情况下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

驻留仍有必要，这不仅有助于维持岛上的平静，而且

有利于继续寻求和平解决办法，

注意到报告所述岛上的现况，

又注意到报告所述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

队和它的民警在该岛北部的行动自由仍受限制，就联

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、部署、和活动

而进行的讨论有所进展，并希望能够找出办法来克服

依然存在的种种困难，

还注意到秘书长认为，通过两族代表进行谈判，

最有希望对塞浦路斯问题达成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，

而这些谈判是否有用，取决于有关各方是否愿意表现

出必要的灵活性，不仅考虑到自己的利益，而且考虑

到对方的正当愿望和需要，

关切使两族之间的局势更见紧张和有可能对在塞

浦路斯寻求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有不良影响的行动，

＠两个成员国（贝宁和中国）没有参加表决。

面见《安全理事会正式记求，第__- I －什，一儿七六年 1

月、十一月和 f二二月份补编》。

＠同上， S/12253 号文什。

强调有关各方必须遵守在秘书长主持下进行的早

先各个回合的谈判所达成的协议，并希望将来的会谈

会是有意义的和有成果的，

又注意到有关各方同意秘书长的建议，即安全理

巾会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再

延长六个月，

注意到塞浦路斯政府鉴于岛上的现状，业已同意

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后该部队仍有留驻塞浦

路斯的必要，

1. 重申关于成立和维持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

和平部队和关千塞浦路斯局势其他方面的一九六四年

三月四日第 186 0964) 号决议以及其后各项决议和决

定的规定：

2. 再度重申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65

(197 4) 号决议，该决议赞同大会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

-H 一致通过的第 3212 CXXIX)号决议，并再度要求

紧急而切实地执行这些决议和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 H

安理会第 367 (1975) 号决议；

3. 促请有关各方行动务须极度谨慎，避免采取

对寸才求公正持久和平的谈判的前途可能不利的任何片

面或其他行动，并继续加速进行坚定合作的努力，以

达成安全理事会的各项目标；

4. 再度延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86 (1964) 号决

议成立的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

至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为止，希望那时在取得最后

解决办法方面会有相当的进展，从而可以撤出或大僵

削减该部队；

5. 再度呼吁所有有关方面对联合国维持和平部

队给予最充分的合作，以便该部队有效地执行任务；

6. 请秘书长继续进行第 367 (1975) 号决议第 6

段交付给他的斡旋任务，随时将所获进展通知安全理

事会，并于一九七七年四月飞十 H 以前，就本决议的

执行情况提出一项报告。

笫一九七九次会议以十三

票对零票通过。＠

勃讷个成员国（贝］和中 1叶）没 1`} 参加表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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